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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咨询合同

委托方 (甲方 )

受托方 (乙方 )
尘里广西分公孑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
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》及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,遵循平
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广西百色平果1o跏w/⒛6Ⅷh
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咨询及有关事项协商△致,共同达成如下协议:
第一条 设计依据     ∴
1.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
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》。

1.2国家及地方现行有效的有关咨询项目的法规和规章。
第二条 工程概况

2。 1工 程 名 称 :

2.2工程地点:百色市平果县。

第三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

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,
义或不一致,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:

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

3.1合 同书。

3.2委托方书面要求及委托书。

3.3来往函件。

第四条 本合同工程咨询服务范围、阶段、服务内容与服务周期
I￡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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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委托方向受托方提交的有关资料、文件及时间

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

1
ェ 有关规划文件

2 其他有关资料

4.1工程咨询服务范围:广 西百色平果10猁W/⒛GMWh共 享储能电

业

4。 2工程咨询服务阶段:水土保持设施竣工自主验收服务;安全设

评价。

4.3工程咨询服务内容:建设自治区规划的百色平果市共享储能

电池方案 ,配套建设 1座 11OkⅤ升压站 ,本 工程在升压站内建设 1台

度 约 1。 3km。

恂︱
丶氵ο̌

第六条 受托方向委托方交付的设计文件、份数、地点及时间

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
有关

事宜

1
⊥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自

主验收服务
5

资料齐全及现场满足情况下开展

报告编制工作,⒛个工作日出初稿

2 安全设施设计及安

全验收评价
5

资料齐全及现场满足情况下开展

报告编制工作,30个工作日出初稿

3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 5 资料齐全及现场满足情况下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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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及职业病危害控

制效果评价

报告编制工作93o个工作日出初稿

由于委托方原因使项目进度延缓或者停止,则受托方交付成果时间相应
顺延。

委托方要求增加提交成界数量,超 出部分打印费用由委托方承担。
第七条 费用

7· 置收费依据和计算方法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,国家地
方没有规定的,由双方商定。

经商定,本合同的编制费为 :

人民币 (大写)壹拾壹万伍仟元整

7.2项 目报告编制期间如遇规模或设计内容调整 ,
相应调整,另行签订收费协议,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
第仝条 支付方式及进度

则编制费应做 诚
噬
F
鄂

骷
l

序号 报告

水土保持设施竣工白主验帱胳客

编制费 (元 ) 备注

200oo.oo

2 安全设施设计及安全验收评价

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及职业病危害控

制效果评价

合计

500oo。 oo

3

45000.oo

115ooo.oo

预付款

付费次序
付费额

(元 )
|       
付费时间  |

(由交付成果文件所决定)

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,支付合同总价的⒛%

作为预付款

2300o.oo

全 一



取佴水土保持验收报各函,资料全

邯杵交甲方并通过工程建设单位

lO l吹 后

10000.00 7个工作 日内支付

哓成安仝验收评价报告并提交终

审仙报告,资料全部移交甲方并通

凵丨柙砖设单位验收后

25000.00 7个工作 日内支付

《J‖ (业 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》报告

咱丨、l兮家评审,资料全部移交甲方

川硒i士 工程建设单位验收后

57000.00 7个工作日内支付

合计 115000.00

8.1双方通过各自银行账户支付、收取有关费用。

8.2本合同以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定额》(桂建标【2018】

37号 )为 收费依据。

8.3受托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委托方。委托方必须提供其纳税人识

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户名、账号、开户行、地址、税务登记证号码等

信息,并提供以上信息的电子版本。如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,必须提

供能证明其为增值税
·
一般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(加盖公章)。 受托方

按委托方要求提供完整的支付材料后再进行编制费支付流程。

第九条 双方责任

9.1委托方责任

9.1.1委托方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,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受托方

提交资料及文件,并对其完整性、准确性及有效性负责,委托方不得要求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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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编制。

委托方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5天以内,受托方按合同第六
条规定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;超过规定期限5天以上时,受托方员有权重
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。

9.1.2委托方变更委托咨询项目、规模、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,或
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,以致造成受托方成果编制需返工时,双方除需另行
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(或另订合同)、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,委托方应按受托
方所耗工作量向受托方增付编制费。

在未签合同前委托方已同意,受托方为委托方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,应
按收费标准,相应支付设计费。

9.1.3编制成果由甲方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查,乙方应按甲方提出的审查
意见进行修改,直至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。
9.1。 4委托方要求受托方在合同规定时间前提前交付编制成果时,须征

得受托方同意,不得严重背离合理编制周期。
9.1.o在合同履行期间,委托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,受托方未开始设

计工作的,不退还委托方已付的预付款;已开始设计工作的,委托方应根据
受托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,不足一半时,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;超
过—半时,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刊。

9.1.6委托方应保护受托方的编制成果、数据、计算软件和专利技术等
知识产权。未经受托方同意,委托方对受托方交付的编制成果资料及文件不
得擅自修改、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,如发生以上情况 ,
委托方应负法律责任,受托方有权向委托方提出索赔。

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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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,2受托方责任

9,2.1受托方应按国家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及委托方提出的设计要

求·lJl行工程设计,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,并对

其负贞。受托方指派 李悦 担任本项目的负责人。负责该合同项目的编制联

坩 1· 作。

9.2.2受托方按本合同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内容、进度及份数向委

}{I” 交付资料及文件。

9.2.3受托方对编制成果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。

9.2。 4受托方交付编制成果后,应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设计咨询审

查,并根据审查结论做必要调整补充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

10.1委托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日期向受托方支付设计费,每逾

期支付一天,应承担应支付金额l%。的逾期违约金,但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

1000元。委托方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目停缓

建,委托方均按本合同约定时间节点支付设计费。

10.2受托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委托方提交设计成果,由 于受托

方自身原因,延误了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设计资料及设计文件的交付时间,

每延误一天,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l‰ ,但减收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

款的隅。

笫十一条 保密

受托方应保护委托方的商业秘密,不得向第三人泄露、转让委托方提交

的产品困纸等技术经济资料;委托方也应保护受托方商业秘密。如行为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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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以⊥情况并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,另一方有权向行为人索赔。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

本ェ程咨询项目合同发生争议,委托方与受托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调解
不成时,可向合同签订地即 平果县 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三条 通知与送运

I3· I双方约定,双方的业务联系一般情况下应通过双方所指定的ェ作
联系人进行,具体为:

甲方指定的ェ作联系单位和联系人为 :′
姓名: 甘国贵  手  知. ¨~

乙方指定日常联系人联系方式 :
姓名: 李悦 手 杌: l” 771茌 76叨
迥信地址 :

^
·

`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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∴
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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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。 2与签订及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通知、函件或其他法律文件,甲
乙双方均应向上述指定联系人及地址送运。以专人送运的,由指定联系人签
聿之日为送运日;以信件或/lo搓 ˉ⊥”¨

~~′欠°以々八送运的,由指定联系人盗
字之日为送运日;以信件或快递方式送运的,以发邮后第三日为送运日;以
电子邮件或手杌信息方式送运的,以发送一方系统显示的发送成功之日为送
运日。     ,
I3· 3双方确认,本合同载叨的各方地址为双方真实有效通讯地址,_方地址变更的,应在变更后1o日 内书面通知对方,否则本合同载叨的地址仍

为真实有效通讯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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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4上述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适用范围包括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、合

同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,同 时包括在争

议进入仲裁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和执行程序。

13。 5合同送达条款为独立条款,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的影

口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
14.卜委托方要求受托方派专人留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

时,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技术咨询服务合同。

14.2受托方为本合同项目所采用的国家或地方标准图,由委托方自费

向有关出版部门购买。本合同第四条规定受托方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份数
r

超过 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》规定的份数,受托方另收工本费。

14.3本工程设计资料及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各 ,

应当注明其规格、型号、性能等技术指标,受托方不得指定生产厂、供应商。

委托方需要受托方的受托方员配合加工定货时,所需要费用由委托方承担。

14.4委托方委托设计配合引进项目的设计任务,从询价、对外谈判、

国内外技术考察直至建成投产的各个阶段,应吸收承担有关设计任务的受托

方参加。出国费用 ,·除制装费外,其 它费用由委托方支付。

14.5委托方委托受托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,另行支付费用。

14.6由 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

14.7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,一式差份,委托方贰份,受托方贰

份。

14。 8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,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

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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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签字或盖章、“hQ灰

地  址 :

邮政编码 :

电  话 :

邮  箱 :
联 系 人 :

有限公

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

受托方

公司广西分

来往电报、传真、会议纪要等 ,

律效力。

委托方

广西平

司

法定代

公

法

联系电话

开户名称

开户银行

帐  号

时  间 型 年上 月卫日

(签字或

地  址 :
邮政编码 :

戽L     话 : 15277147694

由阝     东享: 048155223@qq。 cOm

联 系 人 :李悦

开户名称:一众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广
西分公司

开户银行: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东

葛支行

针艮彳亍巾长|手 : 8113001013700194042

时  间:2024年 f月 /彡日
I
 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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